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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現行對毒品施用者司法處遇架構



刑罰?醫療?

毒害-刑罰

• 戡亂時期肅清煙
毒條例

• 勒戒與刑法雙軌

• 勒戒可為免刑前
提

毒品-病患性犯人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除刑不除罪

• 觀勒前置

• 2犯以上勒戒刑罰並
行

毒癮戒除-

• 搭配刑事訴訟
緩起訴處分

• 結合機構外處遇，
協助施用毒品者
戒除毒癮

1955年-1997年 1997年迄今 2008年迄今



起訴
(含簡判)

再犯
(3年內)

再犯
(3年後)

緩
起
訴
處
分

初犯

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
有施用傾向

無施用傾向

不起訴處分

2個月以內 每3個月評估1次
最長1年

觀察勒戒前置--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3條、110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
觀勒(戒治)完畢3年內再犯始能進入起訴(簡判)之流程

緩起訴--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至第253條之3



起訴簡判

•入監

•禁戒處
分

觀察勒戒

• 短期

• 醫療介入

緩起訴

• 處分金

• 義務勞動

• 戒癮治療

• 其他命令



貳、司法監督下戒癮多元處遇模式開啟
-緩起訴處分



施用毒品者-緩起訴處分演進

2008年起

• 2008年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推動緩起訴戒癮治療試辦及實施之刑事政策

• 以一級毒品藥癮戒治為主，實務逐漸推廣到二級毒品心理諮商、輔導

2020年

• 109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修正

• 採多元司法處遇計畫，給予法源依據正式將醫療處遇或社區處遇導入毒品施用者處

遇措施

• 各地方檢察署連繫平台建立

2022年

•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第3536號裁定衝擊

• 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毒品緩起訴處分暨戒癮治療作業指引

• 戒癮治療及多元處遇資源不足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醫療部分-

配合修正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

完成治療認定標準辦理



建立醫療評估方向-毒品使用嚴重程度、有無精神疾病、
治療規畫

戒癮治療內容完整化-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復健治療
及毒品檢驗

建構可客觀評估的完成治療認定標準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司法部分-

本署訂定

辦理毒品案件緩起訴處分

暨戒癮治療作業指引



建立司法選案方向-使用毒品前科、有無其他重大犯罪、
有無另案執行

合作平台建置-除醫療端外應結合之行政(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社政、職訓及民間資源

試圖建構彈性處遇模式



現行架構
• 法律依據

• 刑事訴訟法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

• 平台建置

• 以反毒金三角為中心擴展到民間團體加入

• 醫療機構評估到治療

• 毒防中心(局)資源整合

• 檢察署團隊



現行架構
•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

•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
下列各款事項：

•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

•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之

• 義務勞務。

•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

• 措施。

•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現行架構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

•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6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前，
應徵詢醫療機構之意見；必要時，並得徵詢其他相關機關（構）之
意見。

• 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第 5 條
• 戒癮治療之內容如下，並得單獨或合併為之：

• 一、藥物治療。

• 二、心理治療。

• 三、復健治療。

• 四、毒品檢驗。

• 五、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



施用毒品緩起訴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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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人口(起訴及緩起訴處分人數)

緩起訴人數

撤銷緩起訴人數

線性(施用人口(起訴及緩起訴處分人數))

1級毒品
戒癮比率

2級毒品
戒癮比率

撤銷緩起訴
比率

107年 17.2 % 26.7 % 9 %

108年 17.3 % 25.9 % 12.1 %

109年 18.5 % 30.6 % 12.3 %

110年 73.3 % 65.1 % 19 %

111年 61.3% 50.6 % 22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並自109年7月15日施行，放寬施用毒品者觀察勒戒或
強制戒治適用期間，以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改變實務見解，致緩起訴人數減
少。



緩起訴完成再犯施用毒品情形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再犯施用毒品統計

緩起訴確定人數 6月以下再犯人數

逾6月1年未滿 1年以上2年未滿

線性(6月以下再犯人數)

緩起訴
確定人數

6月以內
再犯

逾6月1年
未滿
再犯

逾1年未
滿2年再
犯

107年 7212 1441 913 663

108年 6234 1045 592 350

109年 5831 592 323 283

110年 6479 479 316 100

111年 6098 250 16 -



緩起訴遭撤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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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緩起訴人數 再犯

違背履行事項 線性(再犯)

違背應履行事項
人數(第3款)

比率

107年 1777 59.5  %

108年 1819 55.2 %

109年 1379 52.3 %

110年 1448 75.2 %

111年 2268 81%



參、緩起訴處分執行戒癮治療的困境



困境

• 檢察機關資訊不足

• 檢察機關資源不足

• 各地毒防中心功能不一

• 各地醫療量能及流程不一

• 各地社會資源不同



戒癮多元處遇方案制訂-司法單
向?

風險

•確認處遇標的

•處遇強度需與風險高低相符

需求

• 確認處遇內容

• 處遇應處理導致犯罪行為的需求

回應度
• 處遇方式應符合個案需求及特性。

除了刑案紀錄
一切都是空白…



施用毒品者戒癮所需資源

司法
監督

醫療
戒癮

社福
協助

職訓
就業

家庭同儕
支持

除了司法監督
還有哪些資源可
以運用?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1.在個案中予以毒品檢測

• 2.創造被告與法院非對立關係

• 3.確認需要治療，盡速轉介

• 4.提供持續治療及復歸社會的

• 服務

• 5.透過經常、強制性的毒品檢

• 測監控戒毒情形。

• 6.建立協調的策略去管理毒品法庭對被告承

• 諾的回應

• 7.與每一個毒品法庭參與者維持司法互動。

• 8.監控及評估計畫的目標，並測量其效果。

• 9.持續跨學科教育，促進毒品法庭計畫、執

• 行及運作的效能。

• 10.鞏固毒品法庭、公務機關、社區機構之

• 夥伴關係，產生地區的支持並增強毒品

• 法庭的效能。

他山之石-美國毒品法庭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1.在個案中予以毒品檢測

• 2.創造被告與法院非對
立關係

• 3.確認需要治療，盡速
轉介

• 4.提供持續治療及復歸
社會的服務

• 5.透過經常、強制性的毒品檢

• 測監控戒毒情形。

• 6.建立協調的策略去管理毒品法庭對被告承諾的回應。

• 7.與每一個毒品法庭參與者維持司法互動。

• 8.監控及評估計畫的目標，並測量
其效果。

• 9.持續跨學科教育，促進毒品法庭
計畫、執行及運作的效能。

• 10.鞏固毒品法庭、公務機關、社區
機構之夥伴關係，產生地區的支持
並增強毒品法庭的效能。

他山之石-美國毒品法庭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1.在個案中予以毒品檢測

• 2.創造被告與法院非對立關係

• 3.確認需要治療，盡速轉介

• 4.提供持續治療及復歸社會的

• 服務

• 5.透過經常、強制性的毒品檢

• 測監控戒毒情形。

• 6.建立協調的策略去管理毒品法庭對被告承

• 諾的回應。

• 7.與每一個毒品法庭參與者維持司法互動。

• 8.監控及評估計畫的目標，並測量其效果。

• 9.持續跨學科教育，促進毒品法庭計畫、執

• 行及運作的效能。

• 10.鞏固毒品法庭、公務機關、社區機構之

• 夥伴關係，產生地區的支持並增強毒品

• 法庭的效能。

他山之石-美國毒品法庭

完整的個案評估機制

全面性戒癮資源提供到位

動態調整處遇內容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2007年「更生保護法」

• 「改善更生」=「再犯防止」

• 官民間通力合作

• 官方「保護觀察官」-「環境調整」

他山之石-日本再犯防止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民「保護司」-

• 志願工作者和志願組織的廣泛參與。

•受處遇對象支援「最大化」
• 在司法各階段處遇中，加入各關係機關、醫療
保健機構、地域社會乃至民間團體等組織性參
與。

他山之石-日本再犯防止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民「保護司」-

• 志願工作者和志願組織的廣泛參與。

•受處遇對象支援「最大化」
• 在司法各階段處遇中，加入各關係機
關、醫療保健機構、地域社會乃至民間
團體等組織性參與。

他山之石-日本再犯防止

民間資源連結及參與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 毒防中心提早在處遇前介入提供處遇

• 意見(擬定治療計畫)---社會安全網？

• 預防再犯推進計畫中其他部會資源

• 更生保護會的加入資源完整

• 申請毒防基金充實地檢署資訊及資源

• 各地醫療量能及流程一致化



緩起訴處分再精進
戒癮處遇中斷

多元資源不足

推動緩起訴戒癮多
元方案
強化聯繫網絡、
平台合作
毒品防制基金挹注
資源

觀護人

毒防
社福中心

職訓

更保 綜合型



•醫療院所資訊提供

•毒防中心資源連結

•檢方就個案適時介入
平台成員合作

•本署申請毒品防制基金

•推動緩起訴戒癮多元方案

•提升緩起訴戒癮履行完成率
處遇方案資源

緩起訴處分再精進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因應既有資源開展的處遇模式

• 針對家庭支持，提供家庭成員諮商課程

• 針對需求開展出的多元處遇模式

• 與毒防中心合作提供就近的心理諮商

• 心理治療所完整治療方案

• 醫療戒癮獎勵補助



• 職訓、輔導就業、穩定就業補助

• 媒合安置處所、居住補助

• 家庭急難補助、獎助學金、學貸

緩起訴處分策進作為-
因應既有資源開展的處遇模式



肆、預防再犯推進計畫-貫穿式保護



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行政院核定「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第二期 110-113 年）」。「戒毒

策略」「綜合規劃策略」下，新增

「訂定『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聚焦處理毒品施用者高再犯(復發)

問題及社會復歸需求。

總目標-抑制毒品再犯

毒 品

施用者

持續

就業

矯正機
關轉銜

家庭社
區支持

多元藥
癮處遇

社區復
健服務



預防再犯-五大架構

1.法務部

貫穿式保護

2.法務部

收容人處遇與轉銜

3.衛福部

復歸社會整合服務

4.教育部

建立友善接納環境

5.教育部

兒少防護網絡



預防再犯推進-其他行政部門資源連結

衛福部

居住服務

福利身分

藥癮家庭轉
銜

多元藥癮醫
療服務

勞動部

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

施用毒品者就
業服務計畫

技能訓練

交通部、文
化部、內政
部、NCC

張貼擺放調
整公共認知
對毒品施用
者接納及支
持之文宣

教育部

施用毒品兒

少個案保護

機制、少年

家庭支持性

服務、加強

學生評估輔

導處郁

法務部

貫穿式保

護、推動緩

起訴處分戒

癮多元方

案、「毒品

更生人自立

復歸服務計

劃」

矯正署、

更生保護會

受刑人技能
訓練、擴大
自主作業、
入監銜接、
「強化毒品
犯更生保護
與社區處遇
資源計劃」

37



預防再犯推進-
行政部門資源連結

毒防中心、社福中心

• 居住服務-福利身分

• 藥癮家庭轉銜

• 多元藥癮醫療服務

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 施用毒品者就業服務計畫

• 技能訓練

交通部、文化部、內政部、NCC

• 張貼擺放調整公共認知對毒
品施用者接納及支持之文宣

觀護人

毒防
社福中心

職訓

更保 綜合型



緩起訴處分-引進藥癮者服務思維

社會適應
角色功能
社會發展

家庭
問題

個人
議題



緩起訴處分-網絡連結資源

緩起訴處分



預防再犯推進落實-
全面向的戒癮治

療



預防再犯推進落實-
全面向的戒癮治療

•刑事訴訟全階段發現需求即

•轉介

•毒防中心/更保資源提供

•個案出監後延續服務

貫穿式保護

•毒品防制基金支應

•推動緩起訴戒癮多元方案

•提升緩起訴戒癮履行完成率
緩起訴處分



預防再犯推進落實-
全面向的戒癮

治療

觀護
資源

毒防
更保

司法
警察



預防再犯推進落實-
全面向的戒癮

治療

司法警察

毒防更保

檢察觀護

• 查訪

• 採驗尿液

• 職訓延伸

• 就業輔導

• 安置/居住補助

• 專案追輔

• 複數監督

矯
正
機
關
資
料


